
巢湖学院心理育人工作实施方案

根据《巢湖学院“三全育人”综合改革试点工作实施方

案》要求，结合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具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

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育心与育德相统一，健全心理教

育管理体制，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落实心理知识育人、

心理活动育人、咨询服务育人、危机干预育人四位一体工作

体系，促进学生心理素质与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协

调发展，努力推进学校心理育人工作取得新成效。

二、重点举措

（一）注重顶层设计，健全学校心理教育管理体制

1.健全体制机制。成立心理教育工作领导组，定期召开

会议研讨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协调各学院各部门开展心理健

康教育、心理咨询及危机干预工作，为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提

供人员、物质、经费保障等。

2.优化工作网络。健全学校—学院—班级—学生宿舍四

级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网络。学校工作由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

中心负责，各学院由学生会心理教育部负责执行，班级设立

心理委员，宿舍设立心理联络员，增强各学院机构共建网络，

形成相辅相成的心理干预体系。



（二）注重专业引领，开展学校心理育人各项工作

1．开设心理健康教育课程，落实心理知识育人。充分

发挥课堂教学在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中主渠道、主阵地作用，

面对全体新生开设《心理健康教育》基本素养课程。加强课

程教学的研讨与改革，在课程内容、教学方法、组织形式上

不断创新，提高教学质量，凸显心理知识育人的重要作用。

2．开展心理健康宣传活动，落实心理活动育人。充分

利用“5·25”“12·5”心理健康宣传月平台，创新活动载

体，多渠道、多形式、多媒介地开展贴近学生需求，开展心

理健康教育活动，传递健康向上的心理正能量。支持心理协

会和各学院充分调动学生积极性、创造性，开展符合学院特

点的心理健康宣传活动，提升学生心理自助及心理助人能力。

3．开展心理咨询辅导工作，落实咨询服务育人。建立

一支具有心理学、教育学等相关专业背景的教师组成专兼职

心理咨询工作队伍，坚持发展性咨询为主、障碍性咨询为辅

的方针，根据不同情况有针对性地开展学生个别咨询和团体

辅导。加强心理咨询制度建设，遵循心理咨询的伦理规范，

保证咨询工作有效运行。定期开展心理咨询个案的研讨与督

导活动，不断提高心理咨询的专业水平。

4．做好心理问题排查工作，落实危机干预育人。开展

新生入学心理普测和其他年级心理危机筛查，建立“心理危

机干预学生信息库”，完善从心理委员、辅导员到学院、部



门、学校的快速危机反应机制，完善从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

中心到校医院、专业精神卫生机构的快速危机干预通道，对

有严重心理危机的学生，按有关规定转介给精神疾病医疗机

构进行处理，转介过程应详细记录，做到有据可查。

三、保障措施

（一）加强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师资队伍建设

以 1︰3000 的比例配备从事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专职

教师队伍，实现心理学专业教师同时担任心理健康教育与咨

询中心专职教师的一岗双责制度。同时，学校充分运用学生

管理行政人员、辅导员和班主任的力量，健全心理健康教育

工作队伍，有组织、有计划地对他们进行心理健康教育工作

培训，重点培养学院联系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辅导员，有计

划地安排他们参加各类心理健康教育业务培训。

（二）保障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条件

学校按生均不低于 15 元标准落实全日制学生心理健康

教育专项经费，并列入学校一级预算。经费使用尊重专业特

性，确保专款专用。保障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用房和场地，打

造功能齐全、服务规范、运作高效的咨询服务场所。同时支

持各二级学院心理健康辅导站建设，努力实现每个辅导站在

场地、设施设备、人员等方面有保障；制定标准化建设方案，

推动辅导站规范化运作，培育建设一批“校级心理健康教育

示范单位”。


